


(一 )评教时间

(二)评教路

第18周，2023 年12 月 3 1 日至 2 0 2 4 年 1 月 7 日

径

手机微信关注“智慧莞工” 公众号 → 点击“一网通办 ”

→ 点击“莞工评教系统”→ 登录成功后，在“我的问卷”里面选

择本学期课程问卷进行填写 → 填写完成，点击提交即可

(三)班级参评率的跟踪

1、 学院辅导员：评教前应组织学生班级开展评教动员，评

教过程中注意关注参评率(参评率每天早上9:00更新)。学院

辅 导 员 可 以 在 电 脑 端 登 录“学 生 评 教与 听 课 系 统”

(https://ses-admin.dgut.edu.cn/) ——结果性评价——学生评教

——一参评率,查看本学院的“班级参评率”、“班级未参评学生名

单”。 对于参评率少于 50%的学生班级，督促未参评学生及时评

教

当学院参评率大于90%时，该学院完成学生评教。当课程教

学班学生评教参评率低于 50%,该教学班评教结果不被采用。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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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学生信息员：根据教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 (以下简称

教评中心 )提供的“班级参评率、班级未参评学生名单”等，督促

未参评同学及时评教。

3、 不按时参加评教的学生：学校将取消其下学期选修公共

选修课的资格。

(四)其它

三、教师评

艺术类小班课程仍然不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学生评教，由教

育学院自行组织评教，并在2 0 2 4年1月 8日 前提交相关材料的

纸质版与电子版到教评中心备案。

学

本学期末，教师需要在手机端“莞工评教系统”对大一、大二

年级的授课班级的班风，学生的学习态度、学习习惯、学习效果

等进行评价问卷，只 需要对必修课程的授课班级进行评学，时间

-2023 年12月 31 日。未完成问卷的教为 2023 年12 月 18 日-

师，系统将关闭其查询本人本学期学生评教信息的权限。

四、教学单位评价

教评中心于下学期开学后第1周公布本学期学生评教结果，

二级学院依据本学院教师课程教学质量系数计算实施办法，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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